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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记者 方菲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张碧秀

今年 3 月 19 日清晨，秦岭子午峪
保护总站的雾气裹挟着松针的清香，
全国首例组织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
区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案 在 此 公 开 巡 回 审
判。临时搭建的巡回法庭，吸引了不少
游人驻足围观。

非法穿越禁而难止

“这些破坏生态的人，居然真被告
上了法庭！”旁听席最后一排，65 岁的
护林员老张感叹道。

同一时刻，西安某户外运动有限公
司（下称“运动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
紧攥着致歉信的手微微颤抖。这家组织
了 1115 人次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
的运动公司是该案的被告。宣判后，涉
案公司负责人当场反省，承诺积极履行
判决义务并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弥补对
秦岭核心保护区造成的创伤。

“既然满心热爱这片土地，就要懂
得好好保护它。”一名全副武装正准备
前 往 秦 岭 草 链 岭 的 驴 友 听 闻 宣 判 结
果，停下了脚步。

这场警示意义鲜活深远的起诉与
审判，得益于检察机关一次有意识的
力量整合。

2022 年 7 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正式批准设立秦岭北麓地区检察院、
秦岭南麓地区检察院、关中平原地区
检察院、陕北高原地区检察院等 4个跨

行政区划检察院，由陕西省检察院西
安铁路运输分院（下称“陕西铁检分
院”）作为上一级检察机关，构建起“两
级五院”跨行政区划检察组织体系，专
门管辖涉秦岭、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

2023 年 6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益诉讼检察厅在陕西调研时，发现驴
友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问题长
期得不到有效治理。部分探险博主在
互联网上发布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
区的短视频，引得不少驴友盲目跟风。
高山草甸惨遭肆意踩踏，珍贵野生动
植物栖息地被破坏的视频资料随处可
见……这些线索被最高检交由陕西省
检察院办理。

依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第 18 条，秦岭分为核心保护区、
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海拔 2000 米
以上区域等为核心保护区，且核心保
护区不得进行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
无关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条例》第 34 条规定，未经批准进入
自然保护区或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
管理机构管理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责令改正，可根据不同情节处以
罚款。

然而现实中，非法穿越一直禁而
难止。

民事公益诉讼直击非法穿
越组织者

2024 年 1 月至 12 月，涉案运动公
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几十篇组织进
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登山、穿越活
动的广告信息，还多次通过社交媒体
招 揽 人 员 报 名 。该 运 动 公 司 共 组 织
1115 人次进入箭峪岭、草链岭、东梁等

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
收取费用 11.94万元。

发现涉案运动公司的违法行为后，
陕西铁检分院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立
案，并在 2025年 1月通过正义网发布公
告，告知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为 30 日。公
告期满，无相关机关或组织起诉。

西安市长安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和综合执法局（下称“秦保局”）森林资
源 管 理 科 负 责 人 张 学 礼 告 诉 记 者 ：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虽
明确禁止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却未
明确处罚细则，执法缺少依据，只能联
合公安劝返，非法穿越人员都不当回
事。直到 2024 年，陕西铁检分院介入监
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观，警示作用显
著。”

“此前，我们已经就非法穿越秦岭
核心保护区行为，向行政机关制发检
察建议。正因保护区特殊，行政手段难
以杜绝非法穿越，此时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可直击侵权组织者，追究民事责
任，与行政执法紧密衔接，充分发挥检
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保障和
救济作用。”陕西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陕西铁检分院分党组书记、检察长王
勇介绍。

今年 1 月 21 日，陕西铁检分院向
法院申请禁止令，责令涉案运动公司
立即停止组织人员进入秦岭核心保护
区登山、穿越。2 月 17 日，该院跟进调
查发现，该运动公司的社交账号上仍
留存以往发布的宣传、引导穿越活动
的信息和视频。

为破解取证难题，检察机关调查
涉案运动公司组织穿越活动的特点与
规律，借助“可信时间戳认证技术”，调
取“发布信息—报名交费—购买旅意
险—活动成行”的客观证据，并结合当
事人笔录，清晰证实了非法穿越活动
成行且到达秦岭核心保护区。

此前，陕西省两级三院成立专案
组协同办案：西安铁检分院指挥秦岭
北麓、南麓两家跨行政区划基层检察
院，运用空天信息技术开展调查，在秦
岭三级保护区底图上，叠加林业部门
矢量图与驴友发布的徒步穿越路线信
息，穿越路线所经区域、是否属核心保
护区及责任主体一目了然。依靠大数
据技术，检察机关共查证 51 条非法穿
越路线。

为评估该案对生态的破坏范围、
程度、生态环境稀缺性及恢复难易程
度，陕西铁检分院委托两位专家出具
专业评估意见。

科学认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合理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如何确
定？鉴定机构、专家均认为，损害后果
的司法鉴定费用高、时间长、难度大。
于是，陕西铁检分院决定，依据最高检
相关司法解释，通过综合考量自然保
护区、秦岭核心保护区生态环境的重
要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被告
组织非法穿越行为的次数、人数及所
到区域，被告所获收益以及其过错程
度等因素，来确定被告应承担的修复

费用数额。
王勇坦言：“修复费用作为核心诉

讼请求，对诉讼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
非法穿越造成的损害是日积月累形成
质变的过程，很难将修复费用精准量
化到单次穿越或单个参与者身上。而
且，草甸自然修复、踩踏硬化路面这类
情况难以依靠常规修复工程解决，适
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即责任人交纳治
理费用而非直接实施修复更为适宜。”

为确保有法可依，陕西铁检分院
多次与法院交流研讨，依据相关司法
解释，以及《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
术指南》中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方
法的规定，最终采取“专家定性评估+
综合案情因素”的方式，合理确定虚拟
治理成本与修复费用为 2万元。

陕西铁检分院认为，涉案运动公
司多次组织人员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
开展登山、穿越活动，违反《陕西省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 15 条、第 18
条规定，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依据民法典和相关规定应当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

今年 2月，陕西铁检分院对涉案运
动公司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此次民事公益诉讼配合行政公
益诉讼发力，既在行政处罚外首次追
究组织者民事责任，又解决过往民事
责任追究难题。”西北大学法学院环境
法教研部主任、教授王社坤表示。

记者观察到，涉案公司已从网络
撤下非法广告，还主动发布去秦岭缓
冲区、林场捡拾垃圾的宣传视频，从

“违法者”向“保护者”转变……
3 月 19 日，法院当庭判令被告运

动公司立即停止组织人员到秦岭核心
保护区开展登山、穿越活动；赔偿生态
环境修复费用 2万元，并在省级以上媒
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4月 17日，在秦岭山脚下的宁陕县
蒿沟村，法院集中公开审理陕西铁检分
院对 4 家户外公司非法组织穿越秦岭
核心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最终，
法院判令各被告立即停止相关非法活
动，分别承担数额不等的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并在省级媒体公开道歉。

“整个案件既严格遵循法律法规
的尺度，又饱含着对秦岭生态、对民众
期盼的深情，合情合理，令人打心底里
信服，实实在在地达成了‘办理一案，
震慑一片’的社会效果。”全国人大代
表、西安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职工
黄云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临 210 国道的秦岭沣峪口，曾是驴
友闯入核心保护区的一条“捷径”，从
这里可穿行至鹿角梁，也是金丝猴、羚
牛、朱鹮等珍稀动物的栖息地。此前，
秦保局用铁丝网封锁这里通往各景区
的野路，但效果有限。

今年 3 月，记者走访发现，鹿角梁
区域已构筑立体防线。张学礼说：“通
过铁丝网封堵、红外监测与联合执法，
如今鹿角梁的羚牛种群规模已经相当
可观，过去受到惊扰的羚牛又成群结
队地出现在高山草甸上。”今年 4 月监
测显示，光头山、鹿角梁等核心保护区
非法穿越行为下降 76%，沿线垃圾清
理率达 98%。

阻击非法穿越秦岭
——全国首例组织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民事公益诉讼案办理纪实

本报讯（记者沈 静 芳 通讯员李
阳 马思腾） 近日，经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依法认定张某某构成强奸罪，一场历

时 15年的追凶案终于尘埃落定。目前，张某某已入狱服刑。
2010 年 4 月的一天，稀土高新区某小学年仅 10 岁的女童小敏（化名）遭到陌

生男子侵害。小敏哭着向老师和家长诉说，并于当天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后，始终未找到有效线索，犯罪嫌疑人长期未能抓获。

转机出现在 2024 年 4 月，巴彦淖尔市公安机关办理杨某盗窃案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意外发现与 15 年前案发现场提取的
精斑 DNA 基因型相同，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为杨某的同宗男性亲属。但经排查，
杨某家全部男性亲属均因没有作案时间、未到达过作案现场、年龄不符等，被相
继排除作案嫌疑。

侦查机关只能再次摸排，在第二轮人员梳理中，杨某家一名老人讲到，他有
一个儿子被过继到包头市一户张姓家庭。侦查人员几经辗转找到张姓家庭人员，
经进一步调查，最终确定张某某即为 15 年前对小敏实施侵害的男子。2024 年 10
月 1日，张某某被抓获归案。

2024 年 12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稀土高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张某某的
辩护律师提出无罪辩护，理由有两点，一是张某某身份证号码存在错误，实际出
生日期晚于登记的 1995 年 1 月 1 日，案发时可能不满 14 周岁，未达强奸罪刑事责
任年龄，不构成犯罪；二是现场提取的精斑位于绿色门帘上而非被害人体内，无
法排除张某某仅进行自慰而未实施性侵的可能性，在案证据未排除合理怀疑，证
据存疑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张某某年龄问题，检察官积极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调
取张某某的出生医学证明。但是，张某某并非出生于医院，没有具体的生产日期
记录。办案人员又到当地某医院调取了张某某母亲李某的病历，其中包括其绝育
手术病历。病历显示，李某于 1995 年 1 月 1 日进行了绝育手术。检察官据此认定，
即便身份证号码有误，张某某的出生年月也一定早于 1995 年 1 月 1 日，案发时张
某某已年满 14周岁，达到强奸罪的刑事责任年龄。

针对辩护人提出的第二点抗辩理由，检察官认为，被害人小敏在案发时年仅
10 岁，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并且伴有哭泣、惊吓等行为，表现自
然、真实，陈述的细节非亲历者不可知晓，且其与张某某系陌生人，不存在诬告陷
害的情况。此外，张某某先后有两份实施强奸行为的有罪供述，同步录音录像亦
能证实张某某的供述是自主、稳定的。据此，辩护人提出的张某某无罪的理由均
不成立。

今年 1 月，稀土高新区检察院依法以张某某涉嫌强奸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
月 20 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面对完整证据链，张某某当庭认罪。近日，法院经审
理以强奸罪对张某某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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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植物园主任、植物学专家岳明：登山、穿越等人为活动会
损害植被、土壤，侵扰野生动物，影响生态与生物多样性，植被被踩踏退
化至基岩裸露后，自然修复需上万年。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生态学专家叶新平：采挖野葱等行为致物种种
群数量锐减，破坏植物群落结构与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人为活动与
噪声干扰濒危珍稀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导致生境退化、生态功能片段化、
种群基因交流受阻；穿越中排放堆积的污水、粪便、垃圾还会污染土壤、
水体、空气等自然环境。

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生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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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元 买 3 桶 的“ 新 西
兰羊奶初乳高钙粉”，这样

的优惠力度发生在某个带货直播间。但记者调查发现，这款“高
钙粉”实际产地为国内某市，产品类型也并非乳粉或调制乳粉，
而是方便食品（据 5月 11日《新京报》）。

在电商平台尤其是直播间，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通过美
化名称、标签、营销话术等手段，普通产品摇身一变成了“进口产
品”，造成消费者误解甚至被欺骗。花了大价钱买了“假进口”产
品，不少人将矛头指向直播间——正是在这里，虚假广告得以

“汹涌发酵”。
然而，这些乱象的发生，责任都在直播间吗？这里涉及一个

问题：引人误解甚至涉嫌虚假的广告宣传，是产品进入直播间后
才开始的，还是之前就存在的？事实上，很多商家在海外注册公
司以增强可信度、使用涉嫌违规的“全英文标签”等行为，追根溯
源，发生于直播带货之前。我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主应当对广告
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虚假广告治理，当然不能略过作为源头的
广告主，这自不必说。

可话又说回来，“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这句戏谑之言
道出了直播间的巨大影响力。虚假广告、误导性宣传在直播间
得到加速泛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真实情况。从直播间角度治
理虚假广告乱象，等于激活广告传播的“末梢治理”，不仅可以有
效遏制违规广告的负面影响通过直播带货再度扩大，还能有效
防止原本合法合规的广告宣传在直播间“变味”。

直播带货正当红，怎样治理才能既起到规范效果又发挥
促进作用？首先要明确直播平台和带货主播的法律地位及其
权利义务。我国广告法规定，从事广告活动的主体包括广告
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等。由于新颖的运
营方式，在直播带货语境下，直播平台和带货主播很难与这些
主体对应。为此，2024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明确，直播间运营
者、直播营销人员发布的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广告发布者、广告
经营者或者广告代言人的义务。这一明文规定，直接压实了
直播平台和带货主播的相应责任，避免他们以非广告活动主
体为由逃避履行相应法定义务。

现在，直播平台也不再是单纯的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而
是被赋予了帮助消费者维权的新义务。《条例》规定，直播营销
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明确消费争
议解决机制。发生消费争议的，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根
据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相关信
息。据此，直播平台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全广
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对于广告的合法性
进行必要的审查。

当 然 ，遏 制 这 些 乱 象 的 治 本 之 策 ，还 是 要 全 面 促 进 广
告 法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 等 法 律 法 规 有 效 实 施 ，更 为 广 泛 和 有 力 的 行 政 监 管
手 段 也 应 及 时 跟 进 ，更 好 地 压 实 平 台 主 体 责 任 ，合 力 促 进 直 播 带 货 环 境“ 清
朗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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